
游泳竞争性办队泳池及配套设施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 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乙方： 常州青奥体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奥体分公司

项目编号： JSZC-320400-CZZH-D2023-0009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体育局开展江苏省游泳队常州训练点工作的

相关要求，通过良性竞争营造你追我赶，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推动

我省游泳项目高质量发展。甲、乙双方就乙方中标的 江苏省游泳队

常州训练点泳池及配套设施采购 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

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

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总则

乙方按甲方要求，为甲方提供的 江苏省游泳队常州训练点泳池及配

套设施采购 项目服务，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合同文件。

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玖拾玖万捌仟 元整，小写： ￥998000

元 。

二、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JSZC-320400-CZZH-D2023-0009 号采购文件。

2、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3、乙方投标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三、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



1 、 乙 方 所 提 供 的 服 务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标 准 和

JSZC-320400-CZZH-D2023-0009 号采购文件（含技术说明）和投标文

件的要求。

、乙方提供的相关内容明细

序 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位

1 室内泳池使用
提供 50米泳道作为训练使

用
10 条

四、服务时间

2024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权利与义务

1.乙方负责合作场地的各项水、电、气等能耗及保安保洁费用，并保

证游泳池及场馆设施设备的检修及正常维护，保障训练的正常开展。

2.甲方在使用合作场地时必须按照乙方的安全管理要求规范使用。

六、付款方式：

场地使用费于2023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结算支付。结算时乙方将相应

金额的发票单据送至甲方处。

七、违约责任：



提供的服务内容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必须按要求进行修复、

拆除或重新采购；若乙方拒不按要求更正的，且乙方应承担由此发生

的一切费用，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八、不可抗力：

1、甲、乙双方如果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义务的延误或不能履行，

不承担没收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下列甲、乙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

见的事件，但不包括甲、乙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战争、

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他甲方和乙方商定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影响的一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

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另一方。除书面另行要求外，受影响的一方应

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其相应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

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 20 天以

上的，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义

务的协议。

九、合同的解除：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3、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擅自转让。

4、乙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用任何不正当行为影响、干扰委托单位。



一经发现可立即解除合同，同时提请有关部门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十、争议处置

1、本合同之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

2、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

办法进行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有关当事方可提报常州市体育局，

由上级主管部门联合裁定解决。

十一、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后，方可更改。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叁份，乙方贰份，招标代理机

构壹份。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相关法律，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单位名称（章）： 乙方：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电 话： 电 话：

见证方：常州正衡招投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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